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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說明
◼目的

為鼓勵產學建立長期穩固之合作關係，透過研發企業先端技術及培
育高階產業人才，由學研機構與國內外企業共同設立產學研發中心，
促進產業發展

符合本部補助專題研究
計畫作業要點第二點規
定，為本部受補助單位
之學研機構或單位

◼申請資格

1.依我國相關法律設立之獨資事業、
合夥事業及公司，或以營利為
目的，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，
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公司

2.依外國法律組織登記，並經評比
機構於當年度或前一年度納入
評比(例如經美國商業雜誌富比
士刊登屬該雜誌評比全球前二
千名)者

申請機構(即執行機構) 合作企業 國際廠商可參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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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說明(1/2)
◼ 申請時間

✓ 自108年10月1日起受理申請，採隨到隨受理

◼ 執行期間

✓ 計畫申請每期至少三年，最多五年(依審查結果核給)

◼ 經費編列

✓ 本部補助款：每年最多補助以新臺幣一千萬元為原則

✓ 企業配合款：為現金出資且每年不得少於新臺幣一千萬元

✓ 既有研發中心或產學合作轉型申請者：須另新增研發費用
(本部計畫補助款以不超過該新增研發費用為原則)

✓ 應有專責編組或人員，辦理與企業合約議定、技轉協議或
人才媒合及計畫推廣等工作
(編列之相關經費應占計畫總經費5%以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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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注意事項

✓ 研發成果得優先協商授權或讓與之權利，權利金由雙方
商議之

✓ 本部依審查結果核給補助額度

✓ 本計畫屬本部「產學案」之數量管制(quota)件數，核定
補助後，列入計畫主持人執行計畫件數，共同主持人則
不列入計算

申請說明(2/2)



經費結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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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計畫經費=科技部計畫補助款+合作企業配合款

科技部計畫補助款
(最多1,000萬/年為原則)
（每期至少三年，最多

五年)

合作企業配合款(現金)

(不得少於1,000萬元/年)

科技部補助款
(最多1,000萬/年)

新設

既有
轉型

原合作企業研發
費用或原產學合
作投入費用

合作企業配合款
(新增研發費用)

(≥科技部補助款)(每期至少三年，最多五年)



01 業務費
(不含研究主持費)

01 業務費
（研究主持費得依計畫規模編列）

02 研究設備費 02
研究設備費

03
管理費

03
國外差旅費

經費補助項目

本部補助款 合作企業配合款

04 管理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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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由申請機構、
計畫主持人及
合作企業商訂



審查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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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發技術之國際競爭性01

高階產業人才培育規劃02

工作項目及經費需求合理性03

計畫各年與全程之預期績效
及其達成情形04

合作企業企業投入計畫程度
(含出資程度、派員參與計畫等) 

05

合作企業承接計畫成果
之後續規劃

06

協助我國相關產業發展
之效益

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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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方式

✓ 計畫審查自申請文件完整交付之次日起四個月內完成；必要時，得予以延長

書面
審查

簡報
複審

決審
會議

依書面審查標準
給予審查建議

計畫團隊簡報及詢答 決議補助案件及金額

計畫
核定

核定補助結果
通知執行機構

約2個月 約1個月 約1個月



文件下載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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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產學研發中心計畫作業要點及相關文件，請至「本部網站首頁
（http://www.most.gov.tw）/學術研究/補助獎勵辦法及表格/創新
產學合作計畫/產學研發中心計畫」項次下載使用

(網址：https://pse.is/GJ32A)

或掃描QR code檢視



Q&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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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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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推動辦公室

諮詢窗口：

•李昆忠

電話： (02)2709-0638(分機226)

E-mail：02619@cpc.tw

•張祐琳

電話： (02)2709-0638(分機227 )

E-mail：03125@cpc.tw

•張建明

電話： (02) 2709-0638(分機233 )

E-mail：03140@cpc.tw

✓ 科技部產學及園區業務司

承辦人：楊明儀

電話：(02)2737-7232

E-mail：
myyang@most.gov.tw

mailto:02619@cpc.tw
mailto:03125@cpc.tw
mailto:03140@cpc.tw
mailto:myyang@most.gov.tw


感謝您的蒞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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